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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補救，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八月四日公告之保育類野生

動物名錄，指定象科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並予公告，列其為管制

之項目，係依據同年六月二十三日制定公布之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條第

二項之授權，其授權之內容及範圍，同法第三條第五款及第四條第一項

已有具體明確之規定，難謂與授權明確原則不符，於憲法尚無違背。又

依同法第二十三條（八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修正為第二十四條、第三十

五條）規定，瀕臨絕種野生動物之屍體、骨、角、牙、毛、皮、器官及

製品等，應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始得進出口或買賣。未經許可之買賣，自

屬非法買賣前開公告之管制動物及製品，同法第三十三條（八十三年十

月二十九日修正為第四十條）規定予以處罰，乃為保育瀕臨絕種及珍貴

稀有野生動物之必要，且係就公告後之行為始予處罰，自無增訂處罰規

定而溯及的侵害人民身體之自由權及財產權可言，凡此措施均在彌補

我國過去對於環境生態保護之不足，為貫徹維護環境及生態目標之不

得已手段，尚與比例原則無違，亦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

牴觸。至公告列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前，經已合法進口之野生動

物或其屍體、角、骨、牙、皮、毛、卵、器官及其製品，於公告後因而

不得買賣、交換、或意圖販賣而陳列，致人民財產權之行使受有限制，

有關機關自應分別視實際受限制程度等具體情狀，檢討修訂相關規定

為合理之補救，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。

釋字第四六六號解釋（87.9.25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，旨在確保人民得依法定程序

提起訴訟及受公平之審判。至於訴訟救濟究應循普通訴訟程序抑或依

行政訴訟程序為之，則由立法機關依職權衡酌訴訟案件之性質及既有

訴訟制度之功能等而為設計。我國關於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之審判，

釋字第四六六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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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現行法律之規定，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，係採二元訴訟制度。除

法律別有規定外，關於因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，由普通法院審判；因公

法關係所生之爭議，則由行政法院審判之。

國家為提供公務人員生活保障，制定公務人員保險法，由考試院

銓敘部委託行政院財政部所屬之中央信託局辦理公務人員保險，並於

保險事故發生時予以現金給付。按公務人員保險為社會保險之一種，

具公法性質，關於公務人員保險給付之爭議，自應循行政爭訟程序解

決。惟現行法制下，行政訴訟除附帶損害賠償之訴外，並無其他給付類

型訴訟，致公務人員保險給付爭議縱經行政救濟確定，該當事人亦非

必然即可獲得保險給付。有關機關應儘速完成行政訴訟制度之全盤修

正，於相關法制尚未完備以前，為提供人民確實有效之司法救濟途徑，

有關給付之部分，經行政救濟程序之結果不能獲得實現時，應許向普

通法院提起訴訟謀求救濟，以符首開憲法規定之意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，掌理民事、刑事、行政訴訟之審判及

公務員之懲戒，憲法第七十七條定有明文。而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

訴訟之權，旨在確保人民得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之審判。至

於訴訟救濟究應循普通訴訟程序抑或依行政訴訟程序為之，則由立法

機關依職權衡酌訴訟案件之性質及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等而為設計。

我國關於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之審判，依現行法律之規定，分由不同性

質之法院審理，係採二元訴訟制度。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關於因私法關

係所生之爭執，由普通法院審判；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議，則由行政法

院審判之。公務人員保險給付之爭議究由何種法院審理、循何種程序

解決，法律既無明文規定，則當依事件之性質並考量既有訴訟制度之

功能定其救濟途徑。

國家為提供公務人員生活保障，依公務人員保險法規定，由考試

院銓敘部委託行政院財政部所屬之中央信託局辦理公務人員保險，並

於發生殘廢、養老、死亡、眷屬喪葬四項保險事故時予以被保險人現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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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付。按公務人員保險為社會保險之一種，具公法性質，關於公務人員

保險給付之爭議，自應循行政爭訟程序解決，且公務人員之公法上財

產請求權遭受侵害時，得依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請求救濟，亦經本院

釋字第二六六號及第三一二號解釋闡釋在案。惟現行法制下，行政訴訟

除附帶損害賠償之訴外，並無其他給付類型訴訟，致公務人員保險給

付爭議縱經行政救濟確定，該當事人亦非必然即可獲得保險給付。有

關機關應儘速完成行政訴訟制度之全盤修正，於相關法制尚未完備以

前，為提供人民確實有效之司法救濟途徑，有關給付之部分，經行政救

濟程序之結果不能獲得實現時，應許向普通法院提起訴訟謀求救濟，

以符首開憲法規定之意旨。

釋字第四六七號解釋（87.10.22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施行

後，省為地方制度層級之地位仍未喪失，惟不再有憲法規定之自治事

項，亦不具備自主組織權，自非地方自治團體性質之公法人。符合上開

憲法增修條文意旨制定之各項法律，若未劃歸國家或縣市等地方自治團

體之事項，而屬省之權限且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者，於此限度內，省自

得具有公法人資格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本件係聲請人於行使職權時，就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之規定省

是否仍具有公法人之地位，發生適用憲法之疑義而聲請解釋，非關法規

違憲審查之問題，合先說明。

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係基於憲法或憲法特別授權之法律加以規

範，凡憲法上之各級地域團體符合下列條件者：一、享有就自治事項制

定規章並執行之權限，二、具有自主組織權，方得為地方自治團體性質

之公法人。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布施行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

一項分別規定：「省、縣地方制度，應包括左列各款，以法律定之，不

釋字第四六七號解釋




